结核杆菌实验室生物安全规程

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痰涂片实验室
1.实验室管理制度

（1）实验室入口处必须贴上生物危险标志，注明危险因子，生物安全级别，试验室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姓名和电话。

（2）实验室应有明显的区域划分，清洁区，办污染区和污染区。

（3）无论进入实验室时间长短，必须填写工作日志。要严格遵守实验室的一切操作规程。

（4）进行结核菌操作时，需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进入实验室，尽量避免单独工作。

（5）在对大批量的痰标本和菌株进行分离培养和药敏试验前，英语中心新主任和实验室主任讨论，必要时加强预防措施。

（6）试验室人员应做结核菌素试验，试验结果为阴性时，应接种卡介苗，并做好登记记录。（7）外来进修，参观人员必须学习实验室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有关操作规程，经试验室主任批准方可进入实验室。

2.标本采集人员安全要求

（1） 标本采集人员的防护：痰标本有病人自行留取，采集咽拭子等特殊标本，采集人员应穿防护服，戴一次性口罩，帽子，戴医用手术手套。

（2）采集标本污染器材的处理：采集标本的痰盒，试管等污染器材军需高压处理。

3.标本运送安全要求

痰标本需留置在特制的痰盒内（直径4cm，高2cm的光口盖密闭的塑料盒），并放置在专用的痰标本运送箱内,运送过程中切勿倒置,严防痰液外溢。由有专人送至痰检实验室,标本送达后痰标本运送箱及时用乙醇或是碳酸等化学消毒剂或高压的办法彻底消毒。

4.实验操作安全要求

（1）结核病细菌学实验室要求

结核病细菌学实验室应为生物安全Ⅲ级实验室,用于临床诊断,教学,属中度危险.应具备安全设备,缓冲间实验室条件应满足工作任务的要求,有完善的试验设施,试验室的环境应清洁,卫生,安静,无污染,试验室内的管线设置应整齐,要有安全管理措施和报警,应积及急救设施,房间数量不少于七间,包括实验室准备室,培养机制备室,显微镜检查室,图片检查室,接种室,培养室高压消毒室等。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中应有明确的分级责任制度,以确保检验的工作质量,保证检验,复核,科研结果等各项报告的准确可靠性。

（2）实验室仪器设备及功能的要求

  结核菌素检查时必须在二级生物安全柜内进行,无菌操作内禁放杂物, 并应制定地面,门窗,墙壁,设施等的定期清洁,灭菌规程,操作间没有紫外线灯;实验室内应光线明亮.具备性能良好的Ⅱ型生物安全柜,恒温培养仪器,双目生物显微镜,蒸汽凝固灭菌箱,高压蒸汽灭菌锅等仪器设备,并对各种仪器专人管理,定期叫阎检定,对不合格,待修,待检的仪器,要有明显德状态标志,并应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一起使用人应经考核合格后方可操作仪器。

（3）对检验人员的安全要求:

  从事结核菌工作的人员须经培训后方能参加操作,并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和其他国家标准进行各项试验,准确治疗试验结果.培训标准由各等级的实验室根据国家标准和规定自行制订,通过考核后,还须与有资格的工作人员一同工作3个月,才能获得操作资格.非专业技师人员,无专业技术职称者不得从事检验的技术工作。

（4）进入实验室的规章制度

a.非实验室工作人员一律禁止进入试验区。

b.实验室内禁止饮食,吸烟,接待访客和喧哗。

c.进行结核菌操作时,需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进入实验室。

d.工作人员如有皮肤损伤,发热,感冒和妊娠六个月以上者,不能进入读君实验室。

e.工作完毕,检查各实验室水,电,防火设备,打开防盗报警装置。

f.从事与毒菌有关的工作后,7日内不可离开实验室所在城市。如出现身体不适现象,应在实验室所在地进行医学观察.因工作原因必须离开时,用口服抗结核药物预防。

（5）意外事故及处理

a.实验过程中,操作台或地面的污染,如菌液溢出,打破结核分枝杆菌培养皿和药敏管等,应立即喷洒消毒液,待消毒液彻底浸泡30分钟后,进行清理.清理后的物品,高崖灭菌。

b.实验过程中,如污染物溅落在身体表面,或有割伤,烧伤,烫伤,感染动物咬伤等情况,应立即进行紧急处理:皮肤表面用消毒液清洗,伤口以碘酒究竟消毒,眼睛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事故的情况应报告实验室主任和上级领导。

c.实验过程中,如发生气溶胶污染,应立即关闭实验室,用消毒液喷雾和紫外线照射污染的区域,24小时后再进行终末消毒。

d.进行毒菌操作后,有疑似症状出现时,应立即向实验室主任报告,观察就医。

（6）污染物处理及消毒

a.试验用试管,吸管及其他器械,需装载加盖不漏的容器内,经高压灭菌后,拿出实验室。

b.培养物及污物,经高压灭菌后,拿出实验室。

c.出实验室的更衣顺序:先用消毒液浸泡手套5分钟,依次除去口罩,眼镜,防护服,三角头巾,鞋,在浸泡手套后脱去手套。

d.洗手后以75%酒精棉球擦面部裸露部位,用3%硼酸水漱口,离开实验室。

e.实验室内,未经消毒的污水禁止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系统.以消毒的污物集中倒入专用污物坑(污物坑的深度2---3米),不许混入居民生活垃圾。

5、生物标本保管安全要求

结核分枝杆菌菌株必须由专人负责,按照卫生部（1985）《中国医学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应在4℃专用冰箱内保存,并要求双人双锁,有严格的菌株领取和销毁制度。
